Wrath of God 神的忿怒 惡惡樂善是道德性格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。神主動又強烈地反對一切罪惡的形式，而聖經作者有時便稱之為神的忿怒。聖經中有上百處經文提到神的忿怒，神是「天天向惡人發怒的神」（詩七11）；又說，「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」（來十二29）。
近代人不再強調此點了，反而企圖要把它掩飾起來，說神不是個別地恨惡罪人，而整個過程都是非個人化的；人犯罪，罪自然有不好的結果，僅此而已。只有古代的人才稱之為「神的忿怒」。
不錯，人的忿怒常會過分及失控，此等情況卻不可用來形容神的忿怒。當我們說及神的忿怒，要補充說，「那是沒有瑕疵的，連人在最好的情況下發怒，也不及神的完美」；事實上當我們用人的情況來形容神，這樣的補充是必須的，包括以愛來形容祂在內。即使人間也有毫無罪性的「義怒」！
否認神的忿怒，其實不能解決所謂的道德問題。在一個有神（Thei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1151,Name=Theism}）*的宇宙，談論一個非個人的程序在運作，又是什麼意思？神所造的世界是一個道德的世界，人種什麼就收什麼。神積極地參與這宇宙，把祂的忿怒非個人化，也不能否定神的參與。
再說，假如沒有忿怒，也就沒有救贖。神若不對罪人採取行動，罪人就沒有危險，也根本不需要救恩。只有當我們嚴肅地面對神對罪人的忿怒，基督在加略山成就的救恩，才有真實的意義可言。
舊約與新約均無描述過一個不對罪人忿怒的上帝，這既非是猶太人的，亦不是基督徒的上帝，乃是由希臘世界加進來的思想。對一個健康的宗教來說，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反對邪惡，並且會對之採取行動的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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